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來 文 民國 106 年 4 月 28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6305406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頁 次 全 1 頁，第 1 頁 

預 算 科 目 
預 算 數 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實 現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

3 52  罰款及賠償收入 6,711,000 4,469,853 861,106 － 5,330,959 － － － 4,469,853 861,106 － 5,330,959 

4 54  規費收入 3,835,440 4,116,049 － － 4,116,049 － － － 4,116,049 － － 4,116,049 

6 53  財產收入 27,669,775 37,288,322 463,642 － 37,751,964 － － － 37,288,322 463,642 － 37,751,964 

8 22  補助收入 1,800,000 1,800,000 － － 1,800,000 － － － 1,800,000 － － 1,800,000 

10 52  其他收入 365,000 2,375,466 590,493 － 2,965,959 － － － 2,375,466 590,493 － 2,965,959 

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40,381,215 50,049,690 1,915,241 － 51,964,931 － － － 50,049,690 1,915,241 － 51,964,931 

7 6 1 一般行政 55,694,469 53,374,449 － 130,000 53,504,449 － － － 53,374,449 － 130,000 53,504,449 

7 6 2 山坡地管理 221,804,607 204,171,021 － 2,850,720 207,021,741 － － － 204,171,021 － 2,850,720 207,021,741 

7 6 6 接受補助業務支出 1,800,000 1,776,785 － － 1,776,785 － － － 1,776,785 － － 1,776,785 

7 6 7 建築及設備 4,975,924 3,345,572 － 1,610,772 4,956,344 － － － 3,345,572 － 1,610,772 4,956,344 

7 6 8 道路橋樑工程 269,817,550 244,546,274 1,967,291 8,764,414 255,277,979 － － － 244,546,274 1,967,291 8,764,414 255,277,979 

7 6 9 環境衛生及河川工程 241,674,250 217,160,634 584,686 10,998,340 228,743,660 - 248,837 － － 216,911,797 584,686 10,998,340 228,494,823 

7 6 10 公園綠化及風景區工程 125,172,243 103,479,916 2,389,697 5,449,248 111,318,861 － － － 103,479,916 2,389,697 5,449,248 111,318,861 

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920,939,043 827,854,651 4,941,674 29,803,494 862,599,819 - 248,837 － － 827,605,814 4,941,674 29,803,494 862,350,982 

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來 文 民國 106 年 4 月 28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6305406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1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100 3 54  罰款及賠償收入 51,10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1,10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1,102 

－ 

100 6 54  財產收入 116,064 

－ 

116,064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16,064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1 6 52  財產收入 1,981,206 

－ 

897,747 

－ 

15,261 

－ 

－ 

－ 

1,068,198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897,747 

－ 

15,261 

－ 

－ 

－ 

1,068,198 

－ 

101 10 54  其他收入 619,886 

－ 

－ 

－ 

136,291 

－ 

－ 

－ 

483,595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36,291 

－ 

－ 

－ 

483,595 

－ 

103 3 51  罰款及賠償收入 59,04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9,04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9,040 

－ 

104 3 54  罰款及賠償收入 499,040 

－ 

－ 

－ 

32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179,04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20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179,040 

－ 

104 6 53  財產收入 33,700 

－ 

－ 

－ 

30,254 

－ 

－ 

－ 

3,44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30,254 

－ 

－ 

－ 

3,446 

－ 

104 10 52  其他收入 4,180 

－ 

－ 

－ 

4,18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4,18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歲入類經資門合計 3,364,218 

－ 

1,013,811 

－ 

505,986 

－ 

－ 

－ 

1,844,421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,013,811 

－ 

505,986 

－ 

－ 

－ 

1,844,421 

－ 

102 7 6 5 道路橋樑工程 － 

238,400 

－ 

59,600 

－ 

178,8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9,600 

－ 

178,8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2 7 6 7 公園綠化及風景區工程 － 

255,150 

－ 

－ 

－ 

255,15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55,15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3 7 6 5 道路橋樑工程 － 

548,000 

－ 

274,000 

－ 

274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74,000 

－ 

274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4 7 6 1 一般行政 － 

25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25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55,000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4 7 6 2 山坡地管理 － 

199,946 

－ 

108,260 

－ 

91,68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8,260 

－ 

91,68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4 7 6 3 水土保持及產業道路行政 － 

2,270,685 

－ 

－ 

－ 

2,270,685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,270,685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4 7 6 5 道路橋樑工程 964,612 

8,897,204 

－ 

2,357,002 

964,612 

6,540,20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2,357,002 

964,612 

6,540,20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4 7 6 6 環境衛生及河川工程 307,333 

112,287,817 

－ 

11,375,535 

307,333 

100,912,28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1,375,535 

307,333 

100,912,28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4 7 6 7 公園綠化及風景區工程 3,062,156 

35,720,538 

－ 

5,237,756 

3,062,156 

30,482,78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5,237,756 

3,062,156 

30,482,782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04 7 6 9 接受補助建設支出 － 

403,412 

－ 

11,423 

－ 

391,98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1,423 

－ 

391,989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

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 核 決 算 審 定 書＜以 前 年 度＞ 

    

機 關 名 稱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來 文 民國 106 年 4 月 28 日 府授主會決 字第 10630540600 號 

會 計 年 度 中華民國 105 年度 頁 次 全 2 頁，第 2 頁 

年 

度 

別 

預 算 科 目 
以前年度轉入數

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修 正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

款 項 目 名 稱 

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減 免 數 實 現 數 調 整 數 未 結 清 數 

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應 收 ( 付 ) 數 

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

    經費類經資門合計 4,334,101 

161,076,152 

－ 

19,423,576 

4,334,101 

141,652,57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19,423,576 

4,334,101 

141,652,576 

－ 

－ 

－ 

－ 

    以下空白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上列決算業經審核完竣，茲依審計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發給審定書。 

 

 


